
送检单位
（主机厂或充电设施

服务商）

检测机构

纳入《智能充电桩产品达标名
单》并公布在联联充电门户网
站www.evchargeonline.com

智能充电桩产品送检及名单发布流程V1

是否合格

不合格

送检单位
（主机厂或充电
设施服务商）

合格
检测报告

1《智能充电桩产品登记》
（盖章版扫描件+word版）

2 智能桩检测报告原件  

《市级平台》
李亚楠

准备材料
是否合格

检测依据：上海市地方标准
DB31/T 1296-2021

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    或
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

合格

不合格

 依据《智能充电桩产品登
记》核实车企采用的智能桩
是否具备合格的检测报告，
登记智能桩产品信息及车型
和通用名称

如采用的智能桩已纳入《名
单》，只需提供 1智能充电桩
产品登记（盖章版&word版）

 
1 每月19日前修订名单
2 每月26日在网站上公布，如
遇节假日，顺延至下一工作日
 

邮箱：
liyn@seari.com.cn

注意事项：1. 公布名单涉及的主体为智能充电桩的制造商及相关型号，非代工厂。
2. 某一制造商为不同车企提供产品时，需注意检测报告内产品照片是否是指定车企，已贴logo或在照片内明确制造商的应重新送检。
3. 《智能充电桩产品登记》中，企业名称与登记申请书名称保持一致，车型与名称填写需与上海市经信委新能源汽车管理系统内的一致，法人签章处勿遗漏。


